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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此為研習用範本】 

桃園市桃桃區小小國民小學 函（稿） 

 
 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月 0日 

發文字號：小小總字第 11100001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附件一 

主旨：本校「111 學年度學生午餐委外辦理」採購乙案，擬採最

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，請  鑒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政府採購法第 56 條第 3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案預計採購財物金額為 2,505 萬 6000 元，屬公告金額以

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。 

三、本機關具有熟悉辦理最有利標決標方式之採購專業人員如

下：總務主任李小花(工程會採購專業人員證書字號：工程

企專字第 105000001 號）。本機關過去辦理最有利標之案

件包括：109學年度學生午餐委外辦理，未曾發生爭議。 

四、因本次採購標的有就不同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、品質、功

能、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，作綜合評選以評定最有利標

之需要，如以最低標決標尚難妥適達成採購需求，爰請核

准依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，採最有利標決標

方式辦理旨揭採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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